静安寺街道2026年城区综合管理服务

项目（南北片）招标需求

项目编号：310106000251013141690-06281075

本项目兼投不兼中，仅面向小微供应商采购。

包件一：静安寺街道2025年市容环境社会化管理专项（南片）

采购编号：0626-00004835
合同期限：合同签订之日 -2026年12月31日

金额：2646000.00元
静安寺街道办事处地处上海市静安区西南部，东起富民路、常德路，南至长乐路，西起镇宁路，北接万航渡路、新闸路。辖区面积1.57平方公里，居民1.75万户，5.8万人。办事处下设11个居委会。

为了加强城区治理工作的实质性推进，保障城区市容环境的常态优良，配强支撑执行力量，现拟对单位2026年城区综合管理服务项目（南片）采用购买社会服务的形式强化协管力量。此决定已报区财政局采管办备案,邀请具有相关资质的公司参与投标。希望其仔细阅读邀标书，编制投标文件，对招标书提出的要求和条件做出实质性的响应。

第一部分 项目概况
一、服务范围

延安路高架以南区域：１.道路10条：富民路（延安中路至长乐路），长乐路（富民路至华山路），镇宁路（华山路至延安西路），延安西路（镇宁路至老年福利院），延安中路（富民路至延安中路1167弄），华山路（延安高架路至镇宁路），常熟路（华山路至长乐路），巨鹿路（常熟路至富民路），乌鲁木齐中路（长乐路至华山路），乌鲁木齐北路（华山路至延安高架路）；2.居民区4个：华山、海园、景华、裕华居委会；３.重点路段：华山路（延安高架路至镇宁路），乌鲁木齐中路（长乐路至华山路），乌鲁木齐北路（华山路至延安高架路），巨鹿路 （常熟路至富民路）；4.重点区域：华山医院周边，戏剧学院南门，富民路长乐路口（区区结合点），镇宁路长乐路口（区区结合点）。

二 、服务标准

依照《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上海市城市道路管理条例》《上海市绿化条例》《上海市非机动车安全管理条例》《上海市非机动车管理办法》《静安区街镇城市网格化综合管理中心标准化运行导则》等相关管理条例，对我辖区南片区域（延安路高架以南）进行网格巡查管理，对街面市容环境、非机动车乱停放、安全隐患、社会风气等开展综合治理，协助街道做好防台防汛、防自然灾害等应急处置工作，保障城市运行安全。

日常服务管理需严格执行“5分钟内响应，15分钟内到达现场，30分钟内处置完毕或有初步处置结果”的工作机制。具体如下：

（一）市容环境管理

1.及时发现并处置乱张贴、乱悬挂、乱涂写、乱晾晒、乱搭建、乱倒垃圾等现象，对不听劝阻的及时上报街道城运中心和城管中队；

2.及时发现并处置沿街商铺违规设置的户外广告、店招店牌和其他经营性广告，对不听劝阻的及时上报街道城管中队；

3.及时发现并处置跨门营业、占道堆物、流动设摊等，对不听劝阻的及时上报街道城管中队；

4.及时发现并处置流浪、乞讨、算命、卖唱、乱发宣传广告制品等，对不听劝阻的及时上报街道城管中队；
5.及时发现并处理上街沿路面、绿化箱、隔离带内的果皮、纸屑、烟蒂、饮料罐、塑料袋等小件废弃物，大件垃圾及时上报街道城运中心；
6.对沿街道路、楼宇、商铺等施工情况进行巡查，未报备、占道等违规施工情况及时上报街道平安办和城管中队；

7.及时发现并上报高空坠物、行道树倾斜倒伏、道路坑洼积水、建筑物外立面及构筑物等存在的安全隐患；

8.及时发现并处置非法宣传标语、横幅、制品等，及时发现并上报非法聚集等安全风险隐患；

9.根据街道安排积极协助处理防汛、防台等自然灾害和突发事件，以及街道组织的其他有关活动，保障城市运行安全。
（二）非机动车管理

1.在街道的领导下做好市民按规定停放非机动车的宣传工作，对不文明停放行为及时劝阻，引导好市民有序停放车辆；

2.及时规整停放设施以内的的非机动车，按“一点、一线、一向”的标准，做到首尾一致、排列整齐；

3.及时整治停放设施以外违规停放和违规充电的非机动车，尤其要加强外卖、快递车辆的停放管理，对不听劝阻的及时上报，并配合交警、城管等执法单位做好整治工作；

4.及时督促共享单车运营企业清理路面上无牌、乱投放、淤积等违规违停车辆，若运营企业未能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处置（5分钟响应，30分钟到场处置、60分钟处置完毕），及时上报区单车清运平台，通知第三方企业到场清收；

5.及时发现并上报需维修维护的标识标牌、停车线等设施，配合交警、城管等单位做好沿街面废弃无主车辆的清除工作；

6.参加街道组织的非机动车管理专项整治活动。

三、基本服务需求

（一）重点点位保障需求：沿街面市容环境管理要求做到全时全覆盖，同时严格管理好重点点位。岗位安排不得少于35个，其中日间管理30个，夜间管理5个。工作方式以固守和巡查相结合，巡查岗位15个,固守岗位20个。具体如下：

	序号
	管理范围及重点点位
	基本岗位设置

	
	
	合计
	巡查
	固守

	合  计（东起富民路、西至镇宁路、北起延安高架路、南至长乐路）
	35
	15
	20

	一、日间管理
	30
	10
	20

	（一）网格一（东起乌鲁木齐中路、西至镇宁路、北起华山路、南至长乐路）
	11
	1
	10

	1
	带块队长（全面负责网格一巡查及管理）
	
	1
	

	2
	华山路（乌鲁木齐路口-华山医院急诊一侧）
	
	
	1

	3
	华山路（华山医院公交站台一侧—镇宁路口）
	
	
	1

	4
	华山路（华山医院急诊-马兰花剧场-镇宁路沿线）
	
	
	1

	5
	华山路（华山医院公交站台-戏剧学院-镇宁路沿线）
	
	
	1

	6
	乌鲁木齐中路（乌中路1号-乌中路15弄口）
	
	
	1

	7
	乌鲁木齐中路（乌中路15弄口-长乐路口）
	
	
	1

	8
	乌鲁木齐中路（乌中路华山路口-华山医院东门）
	
	
	1

	9
	乌鲁木齐中路（华山医院东门-长乐路口）
	
	
	1

	10
	乌鲁木齐北路（新花城、证券公司）
	
	
	1

	11
	乌鲁木齐北路（上海宾馆、区文化馆）
	
	
	1

	（二）网格二（东起乌鲁木齐北路、西至镇宁路）
	7
	1
	6

	1
	带块队长（全面负责网格二巡查及管理）
	
	1
	

	2
	延安西路（华东医院正门-门诊）
	
	
	1

	3
	延安西路（华东医院门诊-急诊）
	
	
	1

	4
	延安西路（华东医院急诊-延安西路321号）
	
	
	1

	5
	延安西路（延安西路321号-镇宁路口）
	
	
	1

	6
	延安西路（延安西路正门-延安西路221号）
	
	
	1

	7
	延安西路（延安西路321号-乌鲁木齐中路口）
	
	
	1

	（三）网格三（东起富民路、西至乌鲁木齐路、北起延安中路、南至长乐路）
	9
	9
	

	1
	带块队长（全面负责网格三巡查及管理）
	
	1
	

	2
	富民路（延安中路-长乐路）
	
	1
	

	3
	延安中路（富民路-华山路口）
	
	1
	

	4
	延安中路（华山路-乌鲁木齐北路口）
	
	1
	

	5
	华山路（延安中路-乌鲁木齐北路口）
	
	1
	

	6
	常熟路（华山路-长乐路口）
	
	1
	

	7
	巨鹿路（常熟路-富民路口）
	
	1
	

	8
	长乐路（常熟路-华山路口）
	
	1
	

	9
	镇宁路（延安西路-长乐路华山路口）
	
	1
	

	（四）午间全时管理（高峰时段外卖车辆、流浪乞讨、流动设摊等管理）
	3
	
	3

	1
	乌鲁木齐中路（乌中路1号-乌中路15弄口）
	9个岗位午间无休息，需全时管理，按3个工作日岗位设置

	2
	乌鲁木齐中路（乌中路15弄口-长乐路口）
	

	3
	华山路（乌鲁木齐路口-华山医院急诊一侧）
	

	4
	华山路480号-504号沿街餐饮商铺
	

	5
	乌鲁木齐中路沿街餐饮商铺
	

	6
	常熟路83号神州大楼沿街餐饮商铺
	

	7
	巨鹿路889号-999号沿街餐饮商铺
	

	8
	延安中路沿线（高架下方、延富绿地、延安路华山路天桥）
	

	9
	延安西路沿线（高架下方、华山路天桥、华东医院、戏剧学院）
	

	二、夜间管理
	5
	5
	

	1
	延安高架路沿线（高架下方、延富绿地、华山路天桥、戏剧学院）
	
	1
	

	2
	华山路、常熟路沿线
	
	1
	

	3
	华山路、乌鲁木齐路沿线
	
	1
	

	4
	巨鹿路、富民路（街街结合点）
	
	1
	

	5
	长乐路沿线、镇宁路沿线（区区结合点）
	
	1
	


（二）服务时间需求：全年全天候（白天：07:30-17:30,夜间:17:30-第二天07:30）。

（三）服务人员需求：1.项目所有人员必须是本单位正式员工，具备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任职条件及合法手续；2.项目人员使用需要符合《劳动法》规定，初中（含初中）以上文化程度。具体人员安排可根据自身企业情况和管理制度进行调整；3.项目负责人要求：对工作人员进行管理、培训、指导、宣传、教育；对其工作人员身份进行核查，保证所有工作人员无任何违法犯罪记录；在工作人员发生工伤或职业病时，应协调负责并承担相应责任；队长不少于3名，要求具有高中（含高中）以上文化程度，并持有上海市职业技能鉴定中心颁发的市容协查证。

四、服务期限
服务期限：合同签订之日-2026年12月31日。

五、项目金额

项目金额：2646000.00万元。

六、支付方式

付款方式：按季度支付，其中：中标价90%作为基本服务费用，中标价10%作为绩效考核资金(绩效考核详见本招标需求第二条款）。
七、服务要求

1.投标单位具有良好的售后服务体系，在本市有固定的营业场所及专业技术人员，且能提供良好的技术支持和服务保障能力（需须提供公司注册或办公场所租赁合同等相关证明材料，或承诺中标后配备）；

2.投标单位具有3年内类似项目业绩（需提供相关合同证明）；

3.在合同期内，投标单位不得将项目分包或整体转包给任何单位和个人。否则，招标单位有权即刻终止合同，并要求中标方赔偿所有相应损失；
4.投标单位能严格履行职责，制定质量保证体系，切实做好项目的服务管理工作。服务人员必须各尽其职，保证符合各项工作质量要求；
5.招标方将每月对投标单位提供的服务工作进行质量检查、考核。对工作表现差的员工提出更换（包括项目内各级管理员和员工），投标单位需于7天内调换人员；
6.投标单位必须对上岗人员按规定进行岗位培训，并对上岗人员定期进行职业道德、操作技能及礼貌礼节等相关培训，端正服务态度、提高服务质量，遵守各项规章制度及工作规范，维护采购方的形象；
7.投标单位承担支付上岗人员的工资、福利、社保及根据国家规定应支付的所有费用。承担培训、服装等所有费用。中标单位的上岗人员自行负责食宿问题；
8.投标单位应在项目实施前对所有派出工作人员进行安全培训，所派出工作人员如因工作原因导致人身伤害事故，应由投标单位负全责（投标单位需提供在保期内的商业意外保险合同或社保交纳凭证）；

9.建立完善的管理机制，服务人员无违法犯罪记录，人员服装要统一，自行配置必要的巡查交通工具、通信工具。对每天行动情况和处置结果进行详实的记录，确保事后有据可查；

10.投标人须针对本项目重点、难点提供相应的需求理解，并针对每项服务内容提供具体的实施安排方案；

11.投标人须针对本项目提有较完善的组织架构，有健全的管理服务制度、作业流程及管理服务工作计划及实施方案；

12.投标人须提供针对本项目有完善的档案管理制度，有激励机制、监督机制、自我约束机制、信息反馈渠道及处理机制，有可靠的服务质量保证措施，服务质量检查、验收方法和标准、投诉处理和及时整改方案；

13.投标人须针对本项目的理解及需求中的要求，投标人制定的针对本项目的管理制度和服务承诺；
14.投标人须针对本项目提供防台、防汛、防火等相关应急方案；
15.加强项目工作人员法制教育及行为规范，防止与沿街路人及商家纠纷。如有人员违反，及时调换。

第二部分  绩效考核

为充分发挥该项目资金使用的最大效能，并在配强社会化管理力量后，城区市容环境治理工作能取得实质性效果，街道将定期对该项目的日常管理工作实施绩效考核。考核包括逐月绩效考核和半年综合考核。绩效考核资金与考核成绩相挂钩，视成绩给予发放。本项目中标价的10%作为绩效考核资金，其中：考核资金的50%作为逐月绩效考核资金，按月取其均值；余下50%作为半年综合考核资金，每半年一次，共计2次，按次取其均值。

一、月绩效考核

每月实施一次考核，周期为当月的第一个自然日至最后一个自然日。按日常量化管理方式进行考评，满分100分，其中服务人员行为规范10分，市民满意度10分，实效管理80分。月考核总分90分以上为优秀，全额发放当月绩效考核资金；80-89分为良好，发放当月绩效考核资金的90%；70-79分为较好，发放当月绩效考核资金的80%；60-69分为一般，发放当月绩效考核资金的70%；60分以下为不合格，取消发放当月绩效考核资金（详见附表1）。

二、半年综合考核

在月考核的基础上，每半年再进行一次综合考评，共计两次，包括基本分和综合分两大项。基本分为半年度月考核的平均分。综合分包括综合管理加分项和综合管理扣分项，满分各为30分。基本分和综合管理分相加减后的分值作为半年度考核总分，90分以上为优秀，全额发放绩效考核资金；80-89分为良好，发放度绩效考核资金的90%；70-79分为较好，发放绩效考核资金的80%；60-69分为一般，发放绩效考核资金的70%；60分以下为不合格，取消发放绩效考核资金（详见附表2）。

三、考核结果运用

建立三级约谈机制。对第一次月绩效考核分值低于60分的，由街道社区管理办公室提醒谈话；对第二次月绩效考核分值低于60分的，由街道分管领导约谈；对第三次月绩效考核分值低于60分的，由街道主要领导约谈；对在管理过程中存在应解决未解决、群众反映强烈、被媒体曝光的情况、两次被街道主要领导约谈的，由考核小组责令退出。

第三部分  投标人资质要求

1.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供应商；

2.根据《上海市政府采购供应商登记及诚信管理办法》已登记入库的供应商；

3.有年检合格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4.本次招标需要网上投标，投标人必须获得上海市电子签名认证证书（CA认证证书）；

5.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无重大违法记录；

6.未被列入“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失信被

执行人名单、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和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的供应商。

	附表1：
月绩效考核表

	考核     项目
	考核内容
	评分标准

	服务人员行为规范    (10分)
	着装不整洁规范、仪容仪态不端庄、在岗抽烟等影响形象(3分)
	1例扣0.5分

	
	存在在岗出工不出力、玩手机、打电话连续达20分钟以上等消极怠工行为(3分)
	1例扣1分

	
	处置方式方法过于简单粗暴，且与市民发生纠纷，造成不良社会影响(2分)
	1例扣0.5分

	
	弄虚作假、欺上瞒下、不服从街道工作人员管理(2分)
	1例扣0.5分

	市民满      意度
(10分)
	“12345”市民热线投诉，经核查问题属实(5分)
	1例扣1分

	
	市民通过其他渠道投诉，经核查问题属实(5分)
	1例扣1分

	实效 管理        (80分)
	未及时发现并处置乱张贴、乱悬挂、乱涂写等现象(8分)
	1例扣1分

	
	未及时发现并处置沿街商铺违规设置的户外广告、店招店牌和其他经营性广告（8分）
	1例扣1分

	
	未及时发现并处置跨门营业、占道堆物、流动设摊等（8分）
	1例扣1分

	
	未及时发现并处置流浪乞讨、算命、卖唱、乱发宣传广告品等（8分）
	1例扣1分

	
	未及时处置上街沿的果皮、纸屑、烟蒂、饮料罐、塑料袋等小件废弃物，未及时发现并上报大件垃圾（8分）
	1例扣1分

	
	未及时巡查和上报沿街面未报备、占道等违规施工情况（8分）
	1例扣1分

	
	未及时发现并上报高空坠物、行道树倾斜倒伏、道路坑洼积水、建筑物外立面及构筑物等存在的安全隐患(8分)
	1例扣1分

	
	未按规定及时规整在停放设施内无序停放的非机动车（8分）
	1例扣1分

	
	未对违规停放和违规充电的非机动车进行有效管理，未及时督促共享单车运营企业按规定清理无牌、乱投放和淤积的违规违停车辆（8分）
	1例扣1分

	
	未及时发现并处置非法宣传标语、横幅、制品等，以及标准服务条款中所涉及到的其他相关管理要求（8分）
	1例扣1分


备注：各单项考核分数当月加、扣完后，不再另计。
附表2：
半年综合考核表
	项目类别
	考核项目
	考核内容
	评分标准

	基本分
	每半年月考核平均分

	综合分
	综合管理加分项（30分）
	及时发现并上报非法聚集等安全风险隐患，以及其他突发性事件（15分）
	1例加5分

	
	
	参与街道大项保障任务，成绩突出（15分）
	1例加5分

	
	综合管理扣分项（30分）
	未能及时发现并上报非法聚集等风险隐患，以及其他突发性事件；在区级部门检查评比中存在较大问题（15）
	1例扣5分

	
	
	在市级以上部门检查评比中存在较大问题；被各类媒体曝光，且负面影响较大（15分）
	1例扣15分


包件二：静安寺街道2026年城区综合管理服务项目（北片）
采购编号：0626-00004836 

合同期限：合同签订之日-2026年12月31日

金额：2872800.00元

静安寺街道办事处地处上海市静安区西南部，东起富民路、常德路，南至长乐路，西起镇宁路，北接万航渡路、新闸路。辖区面积1.57平方公里，居民1.75万户，5.8万人。办事处下设11个居委会。

为了加强城区治理工作的实质性推进，保障城区市容环境的常态优良，配强支撑执行力量，现拟对我辖区2026年城区综合管理服务项目（北片）采用购买社会服务的形式强化协管力量。此决定已报区财政局采管办备案,邀请具有相关资质的公司参与投标。希望其仔细阅读邀标书，编制投标文件，对招标书提出的要求和条件做出实质性的响应。

第一部分 项目概况
一、服务范围

延安路高架以北区域：１.道路13条：常德路（新闸路至延安中路），新闸路（常德路至镇宁路），镇宁路（万航渡路至延安西路），延安路（镇宁路至常德路），南京西路（常德路至延安路高架），愚园路（常德路-镇宁路），赵家桥路（常德路至胶州路），北京西路（常德路至乌鲁木齐北路），胶州路（新闸路至愚园路），万航渡路（镇宁路至愚园路），华山路（愚园路至延安西路），乌鲁木齐北路（万航渡路至延安西路），永源路（南京西路至镇宁路）；2.居民区7个：愚谷村、四明、嘉园、美丽园、静安、三义坊、百乐居委会；３.重点路段：南京西路（常德路至延安路高架），北京西路（常德路至乌鲁木齐北路），愚园路（常德路至镇宁路），胶州路（新闸路至愚园路），镇宁路（万航渡路至延安西路）；4.重点区域：静安寺商圈周边，镇宁路菜场周边，万航渡路镇宁路口（两区结合部），新闸路常德路口（三街道结合部）。
二 、服务标准

依照《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上海市城市道路管理条例》《上海市绿化条例》《上海市非机动车安全管理条例》《上海市非机动车管理办法》《静安区街镇城市网格化综合管理中心标准化运行导则》等相关管理条例，对我辖区北片区域（延安路高架以北）进行网格巡查管理，对街面市容环境、非机动车乱停放、安全隐患、社会风气等开展综合治理，协助街道做好防台防汛、防自然灾害等应急处置工作，保障城市运行安全。

日常服务管理需严格执行“5分钟内响应，15分钟内到达现场，30分钟内处置完毕或有初步处置结果”的工作机制。具体如下：

（一）街面市容环境管理

1.及时发现并处置乱张贴、乱悬挂、乱涂写、乱晾晒、乱搭建、乱倒垃圾等现象，对不听劝阻的及时上报街道城运中心和城管中队；

2.及时发现并处置沿街商铺违规设置的户外广告、店招店牌和其他经营性广告，对不听劝阻的及时上报街道城管中队；

3.及时发现并处置跨门营业、占道堆物、流动设摊等，对不听劝阻的及时上报街道城管中队；

4.及时发现并处置流浪、乞讨、算命、卖唱、乱发宣传广告制品等，对不听劝阻的及时上报街道城管中队；
5.及时发现并处理上街沿路面、绿化箱、隔离带内的果皮、纸屑、烟蒂、饮料罐、塑料袋等小件废弃物，大件垃圾及时上报街道城运中心；
6.对沿街道路、楼宇、商铺等施工情况进行巡查，未报备、占道等违规施工情况及时上报街道平安办和城管中队；

7.及时发现并上报高空坠物、行道树倾斜倒伏、道路坑洼积水、建筑物外立面及构筑物等存在的安全隐患；

8.及时发现并处置非法宣传标语、横幅、制品等，及时发现并上报非法聚集等安全风险隐患；

9.根据街道安排积极协助处理防汛、防台等自然灾害和突发事件，以及街道组织的其他有关活动，保障城市运行安全。
（二）街面非机动车管理

1.在街道的领导下做好市民按规定停放非机动车的宣传工作，对不文明停放行为及时劝阻，引导好市民有序停放车辆；

2.及时规整停放设施以内的的非机动车，按“一点、一线、一向”的标准，做到首尾一致、排列整齐；

3.及时整治停放设施以外违规停放和违规充电的非机动车，尤其要加强外卖、快递车辆的停放管理，对不听劝阻的及时上报，并配合交警、城管等执法单位做好整治工作；

4.及时督促共享单车运营企业清理路面上无牌、乱投放和淤积等违规违停车辆，若运营企业未能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处置（5分钟响应，30分钟到场处置、60分钟处置完毕），及时上报区单车清运平台，通知第三方企业到场清收；

5.及时发现并上报需维修维护的标识标牌、停车线等设施，配合交警、城管等单位做好沿街面废弃无主车辆的清除工作；

6.参加街道组织的非机动车管理专项整治活动。
三、基本服务需求

（一）重点点位保障需求：沿街面市容环境管理要求做到全覆盖，同时严格管理好重点点位。岗位安排不得少于38个，其中日间管理32个，夜间管理6个。工作方式以固守和巡查相结合，巡查岗位16个,固守岗位22个。具体如下：

	序号
	管理范围及重点点位
	基本岗位设置

	
	
	合计
	巡查
	固守

	合  计（东起常德路、西至镇宁路、北起新闸路、南至延安高架路）
	38
	16
	22

	一、日间管理
	32
	12
	20

	（一）网格一（东起常德路、南至延安高架路、北起南京西路）
	9
	2
	7

	1
	带块队长（全面负责网格一巡查及管理）
	
	1
	

	2
	南京西路（62路公交终点站、三阳盛、华怡小区东门、文艺会堂）
	
	1
	

	3
	南京西路（地铁1号口、华山路地下通道、静安寺庙、久光）
	
	
	1

	4
	南京西路（航站楼、常德公寓）
	
	
	1

	5
	南京西路（地铁4号口、越洋广场东北面）
	
	
	1

	6
	南京西路（静安公园、华山路口、地铁15号口）
	
	
	1

	7
	南京西路（会德丰北面、少年宫北面）
	
	
	1

	8
	南京西路（宜家、1788广场、上海1号）
	
	
	1

	9
	常德路（越洋广场东面、地铁9号口）
	
	
	1

	（二）网格二（东起常德路、西至万航渡路、北起新闸路、南至愚园路）
	9
	3
	6

	1
	带块队长（全面负责网格二巡查及管理）
	
	1
	

	2
	新闸路万航渡路（社区医院、党建文化中心、假肢厂）
	
	1
	

	3
	北京西路万航渡路（云峰、静安星座、中华大厦、京航大厦）
	
	1
	

	4
	愚园路（晶品东南门、常德路口）
	
	
	1

	5
	愚园路（晶品西南门、刘长胜故居）
	
	
	1

	6
	愚园路胶州路（108号、胶州大厦）
	
	
	1

	7
	愚园路胶州路（胶州路11弄口、环球大厦）
	
	
	1

	8
	愚园路（静安寺后门、庙弄口）
	
	
	1

	9
	常德路赵家桥路（公交枢纽后门、京德大厦、张家桥小区）
	
	
	1

	（三）网格三（东起万航渡路、西至镇宁路、南至南京西路延安高架）
	10
	7
	3

	1
	带块队长（全面负责网格三巡查及管理）
	
	1
	

	2
	（北京西路、乌北路、新华书店、市西中学东门、工行）
	
	1
	

	3
	愚园路（乌鲁木齐北路-镇宁路）
	
	1
	

	4
	延安西路（美丽园大酒店、圆明讲坛、永源路）
	
	1
	

	5
	万航渡路（九百、好德便利店、市西小学、新闸路口）
	
	1
	

	6
	万航渡路、新闸路、镇宁路（佳天汇、美丽静安）
	
	1
	

	7
	愚园路、华山路（高和、中国移动、雷允上公交站台、国际丽都）
	
	1
	

	8
	愚园路、愚园支路（1788北门、世纪时空）
	
	
	1

	9
	镇宁路（新镇宁菜市场）
	
	
	1

	10
	镇宁路（420号崇明蔬菜平价店、水果店）
	
	
	1

	（四）午间全时管理（高峰时段外卖车辆、流浪乞讨、流动设摊等管理）
	4
	
	4

	1
	南京西路（地铁1号口、静安寺庙、久光）
	12个岗位午间无休息，需全时管理，按4个工作日岗位设置

	2
	南京西路（地铁4号口、越洋广场东北面）
	

	3
	南京西路（静安公园、华山路口、地铁15号口）
	

	4
	南京西路（会德丰北面、少年宫北面）
	

	5
	南京西路（1788广场、宜家、上海1号）
	

	6
	常德路（越洋广场东面、地铁9号口）
	

	7
	愚园路（晶品西南门、刘长胜故居）
	

	8
	愚园路胶州路（愚园路108号大厦）
	

	9
	愚园路（胶州路11弄口、久光对面）
	

	10
	愚园路、愚园支路（高和、1788北门）
	

	11
	赵家桥路（公交枢纽后门）
	

	12
	北京西路（静安星座）
	

	二、夜间管理
	6
	4
	2

	1
	南京西路（地铁1号口、华山路地下通道、静安寺庙、久光）
	
	
	1

	2
	南京西路（静安公园、华山路口、地铁14号线15号口、天桥）
	
	1
	

	3
	南京西路（越洋广场、航站楼、常德公寓）
	
	1
	

	4
	南京西路（会德丰北面、少年宫北面、1788广场、宜家、上海1号）
	
	1
	

	5
	南京西路（晶品、胶州路口、静安寺后门、庙弄）
	
	1
	

	6
	愚园路沿线（镇宁路菜市场）
	
	
	1


（二）服务时间需求：全年全天候（白天：07:30-17:30,夜间:17:30-第二天07:30）。

（三）服务人员需求：1.项目所有人员必须是本单位正式员工，具备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任职条件及合法手续；2.项目人员使用需要符合《劳动法》规定，初中（含初中）以上文化程度。具体人员安排可根据自身企业情况和管理制度进行调整；3.项目负责人要求：对工作人员进行管理、培训、指导、宣传、教育；对其工作人员身份进行核查，保证所有工作人员无任何违法犯罪记录；在工作人员发生工伤或职业病时，应协调负责并承担相应责任；队长不少于4名，要求具有高中（含高中）以上文化程度，并持有上海市职业技能鉴定中心颁发的市容协查证。

四、服务期限
服务期限：合同签订之日-2026年12月31日。
五、项目金额

项目金额：2872800.00元。
六、支付方式

按季度支付，其中：中标价90%作为基本服务费用，中标价10%作为绩效考核资金(绩效考核详见本招标需求第二条款）。
七、服务要求

1.投标单位具有良好的售后服务体系，在本市有固定的营业场所及专业技术人员，且能提供良好的技术支持和服务保障能力（需须提供公司注册或办公场所租赁合同等相关证明材料，或承诺中标后配备）；

2.投标单位具有3年内类似项目业绩（需提供相关合同证明）；

3.在合同期内，投标单位不得将项目分包或整体转包给任何单位和个人。否则，招标单位有权即刻终止合同，并要求中标方赔偿所有相应损失；
4.投标单位能严格履行职责，制定质量保证体系，切实做好项目的服务管理工作。服务人员必须各尽其职，保证符合各项工作质量要求；
5.招标方将每月对投标单位提供的服务工作进行质量检查、考核。对工作表现差的员工提出更换（包括项目内各级管理员和员工），投标单位须于7天内调换人员；
6.投标单位必须对上岗人员按规定进行岗位培训，并对上岗人员定期进行职业道德、操作技能及礼貌礼节等相关培训，端正服务态度、提高服务质量，遵守各项规章制度及工作规范，维护采购方的形象；
7.投标单位承担支付上岗人员的工资、福利、社保及根据国家规定应支付的所有费用。承担培训、服装等所有费用。中标单位的上岗人员自行负责食宿问题；
8.投标单位应在项目实施前对所有派出工作人员进行安全培训，所派出工作人员如因工作原因导致人身伤害事故，应由投标单位负全责（投标单位须提供在保期内的商业意外保险合同或社保交纳凭证）；

9.建立完善的管理机制，服务人员无违法犯罪记录，人员服装要统一，自行配置必要的巡查交通工具、通信工具。对每天行动情况和处置结果进行详实的记录，确保事后有据可查；

10.投标人须针对本项目重点、难点提供相应的需求理解，并针对每项服务内容提供具体的实施安排方案；

11.投标人须针对本项目提有较完善的组织架构，有健全的管理服务制度、作业流程及管理服务工作计划及实施方案；

12.投标人须提供针对本项目有完善的档案管理制度，有激励机制、监督机制、自我约束机制、信息反馈渠道及处理机制，有可靠的服务质量保证措施，服务质量检查、验收方法和标准、投诉处理和及时整改方案；

13.投标人须针对本项目的理解及需求中的要求，投标人制定的针对本项目的管理制度和服务承诺；
14.投标人须针对本项目提供防台、防汛、防火等相关应急方案；
15.加强项目工作人员法制教育及行为规范，防止与沿街路人及商家纠纷。如有人员违反，及时调换。

第二部分  绩效考核

为充分发挥该项目资金使用的最大效能，并在配强社会化管理力量后，城区市容环境治理工作能取得实质性效果，街道将定期对该项目的日常管理工作实施绩效考核。考核包括逐月绩效考核和半年综合考核。绩效考核资金与考核成绩相挂钩，视成绩给予发放。本项目中标价的10%作为绩效考核资金，其中：考核资金的50%作为逐月绩效考核资金，按月取其均值；余下50%作为半年综合考核资金，每半年一次，共计2次，按次取其均值。

一、月绩效考核

每月实施一次考核，周期为当月的第一个自然日至最后一个自然日。按日常量化管理方式进行考评，满分100分，其中服务人员行为规范10分，市民满意度10分，实效管理80分。月考核总分90分以上为优秀，全额发放当月绩效考核资金；80-89分为良好，发放当月绩效考核资金的90%；70-79分为较好，发放当月绩效考核资金的80%；60-69分为一般，发放当月绩效考核资金的70%；60分以下为不合格，取消发放当月绩效考核资金（详见附表1）。

二、半年综合考核

在月考核的基础上，每半年再进行一次综合考评，共计两次，包括基本分和综合分两大项。基本分为半年度月考核的平均分。综合分包括综合管理加分项和综合管理扣分项，满分各为30分。基本分和综合管理分相加减后的分值作为半年度考核总分，90分以上为优秀，全额发放绩效考核资金；80-89分为良好，发放度绩效考核资金的90%；70-79分为较好，发放绩效考核资金的80%；60-69分为一般，发放绩效考核资金的70%；60分以下为不合格，取消发放绩效考核资金（详见附表2）。

三、考核结果运用

建立三级约谈机制。对第一次月绩效考核分值低于60分的，由街道社区管理办公室提醒谈话；对第二次月绩效考核分值低于60分的，由街道分管领导约谈；对第三次月绩效考核分值低于60分的，由街道主要领导约谈；对在管理过程中存在应解决未解决、群众反映强烈、被媒体曝光的情况、两次被街道主要领导约谈的，由考核小组责令退出。

第三部分  投标人资质要求

1.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供应商；

2.根据《上海市政府采购供应商登记及诚信管理办法》已登记入库的供应商；

3.有年检合格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4.本次招标需要网上投标，投标人必须获得上海市电子签名认证证书（CA认证证书）；

5.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无重大违法记录；

6.未被列入“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失信被

执行人名单、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和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的供应商。

	附表1：
月绩效考核表

	考核     项目
	考核内容
	评分标准

	服务人员行为规范    (10分)
	着装不整洁规范、仪容仪态不端庄、在岗抽烟等影响形象(3分)
	1例扣0.5分

	
	存在在岗出工不出力、玩手机、打电话连续达20分钟以上等消极怠工行为(3分)
	1例扣1分

	
	处置方式方法过于简单粗暴，且与市民发生纠纷造成不良社会影响(2分)
	1例扣0.5分

	
	弄虚作假、欺上瞒下、不服从街道工作人员管理(2分)
	1例扣0.5分

	市民满      意度
(10分)
	“12345”市民热线投诉，经核查问题属实(5分)
	1例扣1分

	
	市民通过其他渠道投诉，经核查问题属实(5分)
	1例扣1分

	实效 管理        (80分)
	未及时发现并处置乱张贴、乱悬挂、乱涂写等现象(8分)
	1例扣1分

	
	未及时发现并处置沿街商铺违规设置的户外广告、店招店牌和其他经营性广告（8分）
	1例扣1分

	
	未及时发现并处置跨门营业、占道堆物、流动设摊等（8分）
	1例扣1分

	
	未及时发现并处置流浪乞讨、算命、卖唱、乱发宣传广告品等（8分）
	1例扣1分

	
	未及时处置上街沿的果皮、纸屑、烟蒂、饮料罐、塑料袋等小件废弃物，未及时发现并上报大件垃圾（8分）
	1例扣1分

	
	未及时巡查和上报沿街面未报备、占道等违规施工情况（8分）
	1例扣1分

	
	未及时发现并上报高空坠物、行道树倾斜倒伏、道路坑洼积水、建筑物外立面及构筑物等存在的安全隐患(8分)
	1例扣1分

	
	未按规定及时规整停放设施内无序停放的非机动车（8分）
	1例扣1分

	
	未对违规停放和违规充电的非机动车进行有效管理，未及时督促共享单车运营企业按规定清理无牌、乱投放和淤积的违规违停车辆（8分）
	1例扣1分

	
	未及时发现并处置非法宣传标语、横幅、制品等，以及标准服务条款中所涉及到的其他相关管理要求（8分）
	1例扣1分


备注：各单项考核分数当月加、扣完后，不再另计。
附表2：
半年综合考核表
	项目类别
	考核项目
	考核内容
	评分标准

	基本分
	每半年月考核平均分

	综合分
	综合管理加分项（30分）
	及时发现并上报非法聚集等安全风险隐患，以及其他突发性事件（15分）
	1例加5分

	
	
	参与街道大项保障任务，成绩突出（15分）
	1例加5分

	
	综合管理扣分项（30分）
	未能及时发现并上报非法聚集等风险隐患，以及其他突发性事件；在区级部门检查评比中存在较大问题（15）
	1例扣5分

	
	
	在市级以上部门检查评比中存在较大问题；被各类媒体曝光，且负面影响较大（15分）
	1例扣1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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